
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屬關係企業 

【蒐集、利用求職者個人資料保護告知暨同意書】 

 

請於在網路上填寫或提交您的履歷之前，詳讀下列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(以

下簡稱「台灣神隆」) 及所屬關係企業神隆醫藥(常熟)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「神

隆醫藥」)及上海神隆生化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「神隆生化」) 
1
]之個人資

料告知事項： 

1. 蒐集之目的： 

 台灣神隆、神隆醫藥及神隆生化乃係為人事行政管理之目的，蒐集求職

者之個人資料。 

2. 個人資料之類別： 

 台灣神隆、神隆醫藥及神隆生化蒐集求職者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

字號、地址、電話號碼、以及其他有關識別類、特徵類、家庭情形、社

會情況、學經歷、受雇情形等個人資料。 

3.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 於台灣神隆、神隆醫藥及神隆生化之存續期間，台灣神隆、神隆醫藥及

神隆生化將在人事行政管理之目的範圍內，以紙本或電子方式，在台灣

境內外閱覽、蒐集、保存、處理、利用、國際傳輸、重製求職者之個人

資料，包括將求職者之個人資料傳送給關係企業、或受委託機關。 

4. 求職者就前開提供予台灣神隆、神隆醫藥及神隆生化之個人資料，得依

法行使下列權利：（一）查詢或請求閱覽；（二）請求製給複製本；（三）

請求補充或更正；（四）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；（五）請求刪除；

行使相關權利時，請以書面向台灣神隆、神隆醫藥及神隆生化人事單位

為之。其餘未盡事宜，悉依公司規定以及相關法律規定辦理。 

5. 求職者如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台灣神隆、神隆醫藥及神隆生化有可

能無法進行人事評估以及人事管理作業，或因此影響到相關僱傭關係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將員工個人資料交給關係企業，會構成特定目的以外之利用，由於網路上取得書面同意不易，建議如果職

缺是為了關係企業所設時，同時列上台灣神隆以及關係企業之名稱，等確定面試或雇用，再請員工簽書面版

本。 



 

請注意，當您在網路上填寫或提交履歷表給台灣神隆、神隆醫藥及神隆生化

時，即代表您同意下列事項，請您注意並了解下列同意事項2乃為便利台灣神

隆、神隆醫藥及神隆生化進行人事評估作業，符合您求職之目的，而對於您的

權益不生任何影響： 

 

1. 本人了解填寫並提供履歷表給台灣神隆、神隆醫藥及神隆生化，即代表本

人同意台灣神隆、神隆醫藥及神隆生化就現在或過去學經歷等資料之正確

性與完整性進行查核或詢問。 

 

2. 本人玆此授權並同意履歷表所列之推薦人或本人曾服務公司之人員，得就

台灣神隆、神隆醫藥及神隆生化所徵詢之人事背景事項，揭露或提供與本

人有關之個人資料予台灣神隆、神隆醫藥及神隆生化作為人事查核或徵才

評估之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有關對於求職者進行人事查核是否是屬於人事管理之特定目的以外，容有爭執空間，是以網路版仍保留相

關同意事項。 


